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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是为了保障公众依法享有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等相关

法规性文件要求，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对迈百瑞生物医药（苏

州）有限责任公司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及运营总部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工作。 

本项目公众参与实施主体为项目建设单位——迈百瑞生物医药（苏州）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迈百瑞公司”），迈百瑞公司负责组织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及

运营总部建设项目的公众参与活动，对公众参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结果负责。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形式分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示发布、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发布和报批前的公示信息发布，

本项目通过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告等方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2022 年 4 月 18 日，迈百瑞公司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生物医

药创新中心及运营总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项目环评委托后 7 个工作

日内，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

评价首次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在收到环评单位提供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后，即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进行了

征求意见稿公示，并在项目地附近敏感点（可胜科技宿舍、竹苑新村、旭辉时代

花园、金淞湾花园）张贴公告公示环评相关信息，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通过当地报纸公示两次向项目周边单位和居民征求意见。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迈百瑞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迈百

瑞生物医药（苏州）有限责任公司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及运营总部建设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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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并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进行

了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示，公示时间从 2022 年 4 月 19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公

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迈百瑞公司委托编制单位开展项目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8 日，因此首次网络公示

内容及日期符合《办法》要求，公开内容亦符合《办法》中要求公开的信息。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

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是苏州市全力打造的环保行业门户网站，在苏州环保行

业最具影响力，为传播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推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共同关爱

环境构建良好的推广平台。因此，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载体的选取

的符合《办法》规定要求。 

我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上发布了首次公示，

公示时间从 2022 年 4 月 19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网站链接为：http://www.sz-

epia.cn/shownews.asp?id=3095，首次公示页面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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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上首次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仅采取了网络公示，未采取其他公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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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苏州市环保产业协

会网站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示时间从

2022 年 8 月 29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六、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另外，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于项目附近敏感点（可胜科技宿

舍、竹苑新村、旭辉时代花园、金淞湾花园）张贴建设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同步进

行公告，并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及 2022 年 9 月 1 日这两个工作日，在扬子晚报

进行了两次登报公示。 

根据《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

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征

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首先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苏州市环

保产业协会网站。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是苏州市全力打造的环保行业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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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苏州环保行业最具影响力，为传播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推动环境保护公

众参与、共同关爱环境构建良好的推广平台。因此，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办法》规定要求。 

我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上发布了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从 2022 年 8 月 29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

网站链接为：http://www.sz-epia.cn/shownews.asp?id=3304，征求意见稿公示页面

截图见图 3.2-1。 

 

图 3.2-1 网上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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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我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这两个工作日在扬子晚

报刊登了《迈百瑞生物医药（苏州）有限责任公司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及运营总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报刊公示照片见图 3.2-2、图 3.2-3。 

扬子晚报属于张家港市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

作日内通过报纸公开信息不少于 2 次，因此符合《办法》要求。 

 

图 3.2-2-1 2022 年 8 月 31 日登报公示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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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2022 年 8 月 31 日登报公示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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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1 2022 年 9 月 1 日登报公示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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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2 2022 年 9 月 1 日登报公示照片（2） 

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在项目地附近敏感点（可

胜科技宿舍、竹苑新村、旭辉时代花园、金淞湾花园）张贴公告公示环评相关信

息，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3.2-4。 

张贴公告时选择距离项目所在地位置较近、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作为公示区域。

通过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能够较为广泛的覆盖项目周边公众，便于公

众熟知项目相关信息，实现信息有效传播。张贴公告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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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因此符合《办法》要求。 

  

图 3.2-4-1 可胜科技宿舍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图 3.2-4-2 竹苑新村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图 3.2-4-3 旭辉时代花园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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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4 金淞湾花园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3.2.4 其他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采取了网络、登报及张贴公告公示，未采取其他

公示途径。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在环评单位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

11 号 2 号楼）所在地设置了征求意见稿查阅场所，公示期间，无公众前往上述场

所查阅项目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不需要开

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告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与环境影响

相关的公众反馈意见，因此没有公众意见需要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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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我单位已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料，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迈百瑞生物医药（苏州）有限责任公司生物

医药创新中心及运营总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

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迈百瑞生物医药（苏州）有限责任公司生物医药

创新中心及运营总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

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

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迈百瑞生物医药（苏州）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

部责任。 

承诺单位：迈百瑞生物医药（苏州）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2022 年 11 月 16 日 


